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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聯 絡 人：陳雅鈞05-2254321#719
電子郵件：chitiachu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353194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3PE05942_1_280957395521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大學校院科系屬學、碩一貫之規劃

且同時具備學士及碩士雙重學籍，得否申請子女教育補助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113年5月23

日總處給字第113400101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一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就讀政府立案之公

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，可按規定申請子

女教育補助；及說明七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

補助，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

件。其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。

三、案係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

家組五年級修讀碩士學位學程，其子女教育補助申請疑義

一案，經轉准教育部113年4月12日臺教高(二)字第

1130033918號書函意見略以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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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科學家組屬學、碩一貫之規劃，俟修滿大學部128學分

後，以同等學歷方式修讀碩士班，因此五年級學生同時具

備學士及碩士雙重學籍，惟該年級具雙重學籍之學生僅繳

交碩士班學雜費(含基本學分費)。

四、人事總處考量子女教育補助係補助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小學

至大學學制之學費及雜費，未及於研究所，爰公教人員子

女於修業年限內就讀大學校院科系屬學、碩一貫之規劃且

同時具備學士及碩士雙重學籍，如就讀之學期係修讀碩士

班學程且僅繳交碩士班學雜費(如前開就讀國立陽明交通大

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第五年)，尚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

助。至其他在修業年限內就讀之學期，如係修習學士班課

程並繳交學士班學雜費(如前開就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

系醫師科學家組第六年、第七年)，仍得依規定申請子女教

育補助。

五、檢附人事總處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(不含本府人事處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
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組織任免科(含附件)、本府人事處考核訓練科(含附件)、本府人事處
退撫給與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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